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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世昕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智控”或“公司”）收购上海世昕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世昕股份”）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前述交易中关于世昕股

份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以及于2022年3月17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上海世昕软件股份有限公司51%股份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年产0.3万套燃气智控装置”中尚未投入的募集

资金3,570万元，用于收购世昕股份51%的股份，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并于2022年3月1日与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朱世峰、

郑燕群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公司以983.50万元收购朱世昕持有的14.05%的股

份，以2,099.30万元收购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29.99%的股份，

以420.70万元收购朱世峰持有的6.01%的股份，以66.5万元收购郑燕群持有的0.95%

的股份，合计支付现金3,570.00万元收购世昕股份公司51%的股份。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世昕股份股东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朱世

峰和郑燕群签订的《股份购买协议》，世昕股份股东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朱世峰和郑燕群承诺世昕股份2021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2020年度

净利润的70%，2022年、2023年、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580万元、660万元、760万元（以下简称目标净利润）。

若世昕股份2021年未实现上述承诺净利润，由朱世昕以现金补偿差额部分利润。

若2022-2024年（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中任一年度未达上述承诺目标净利润的

75%，于该年度（“提前触发年度”）审计完成后（以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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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触发业绩对赌，公司有权要求业绩承诺方在触发补偿义务后60日进行补偿。若业

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达到上述承诺目标净利润的75%以上不到100%（不含），暂不

触发业绩对赌，待2024年度审计（以该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为准）后，双方确认

2022-2024年度中剔除提前触发年度外其他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某一年度超出当年

承诺利润的部分可以调整用于填补其他年度的不足部分（如有），若世昕股份该年

度实际净利润经调整后仍未达到该年度目标净利润，则触发该年度的业绩对赌；若

世昕股份该年度实际净利润经调整后达到该年度目标净利润，则公司应配合将共管

账户中冻结的相应股份转让款释放给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朱世峰和郑燕群，在本款规定的情况下，冻结的相应股份转让款不得解锁，待业绩

承诺期满后一并结算。业绩补偿公式如下：现金补充金额=（触发业绩对赌的年度

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1-该等年度实现税后净利润/该等年度目标净利润），

（触发业绩对赌的年度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总股权转让价款金额*该等年度

目标净利润/2022-2024年度的总目标净利润。

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朱世峰和郑燕群补偿责任的承

担优先使用现金支付，如果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朱世峰

和郑燕群自收到补偿责任履行通知之日起60日内未履行现金补偿责任则应由其持有

的剩余股份支付（届时股份作价按未完成业绩承诺当年世昕股份公司经审计的每股

收益（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10.5倍确定）。

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朱世峰和郑燕群就前述现金补

偿款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世昕股份2022年度-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根据协议约定公司

委派的经营层和员工的薪酬等人工成本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02.33

万元、674.48万元和681.19万元，2022年度-2024年度业绩承诺金额分别为580.00万

元、660.00万元和760.00万元。

世昕股份2022年度-2024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合计

净利润（注） 681.19 674.48 602.33 1,958.00

业绩承诺数 760.00 660.00 580.00 2,000.00

超出数 -78.81 14.48 22.33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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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合计

完成率 89.63% 102.19% 103.85% 97.90%
注：净利润指世昕股份 2022年度-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根据协议约定春晖智

控委派的经营层和员工的薪酬等人工成本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世昕股份 2022年度-2023年度已完成当年承诺业绩，根据《股份购买协议》相

关约定，某一年度超出当年承诺利润的部分可以调整用于填补其他年度的不足部分，

若世昕股份该年度实际净利润经调整后仍未达到该年度目标净利润，则触发该年度

的业绩对赌。世昕股份 2022年度-2023年度净利润合计超出业绩承诺数 36.81万元，

超出部分用于填补 2024年度不足部分。

世昕股份 2024年度调整后净利润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2024年净利润A 681.19

2022年度-2023年度净利润合计超出业绩承诺数B 36.81

2024年度调整后净利润C=A+B 718.00

2024年度目标净利润D 760.00

完成率E=C/D 94.47%

世昕股份 2024 年度调整后净利润为 718.00 万元，完成本年目标净利润的

94.47%，未完成 2024年度承诺业绩。

四、业绩未完成原因

世昕股份主要为燃气等公用事业企业与市政管理部门提供信息系统集成与后期

升级、维护等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2024年度，世昕股份的主要客户申能（集团）

有限公司采购额下降，从而导致世昕股份 2024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进而对全

年经营业绩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

五、业绩补偿情况

根据《股份购买协议》相关约定，业绩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总股权转让价款金额A 3,570.00

2024年度目标净利润B 760.00

2022年度-2024年度的总目标净利润C 2,000.00

2024年度股权转让价款金额D=A*B/C 1,3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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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调整后净利润E 718.00

现金补偿金额F=D*(1-E/B) 74.98

世昕股份2022年度-2024年度累计扣非净利润未达到总目标净利润，触发业绩

承诺，朱世昕、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朱世峰和郑燕群合计需现金

补偿金额为74.98万元。具体补偿金额如下：

序号 补偿人 补偿金额（万元） 备注

1 朱世昕 20.66

2 上海常杨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4.09

3 朱世峰 8.84

4 郑燕群 1.40

合计 74.99[注]
注：合计金额差异主要是由于四舍五入的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2位。

六、公司后续措施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且自本公告披露后的 10日内通知上述业绩承

诺方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并督促其在收到补偿责任履行通知之日起 60日内完成现

金补偿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关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通过与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协议、财务报表、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世昕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的鉴证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世昕股份 2024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目标，根

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相关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独

立财务顾问提请并将继续督促公司及补偿义务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相

关补偿承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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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世昕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志辉 季晨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